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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收費標準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1 日府行法字第 1001000215 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22 日府行法一字第 1052901567A 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 
(原名稱：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與保證金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雲林縣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

第六條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稱本府)，市區道路管

理機關為各鄉(鎮、市)公所。 

第二條  申挖單位應依第四條規定辦理自行修復。但經本府專案核准

代為修復者，得以繳納道路修復費辦理。 

  因前項但書情形辦理道路修復者，其道路修復費如有剩餘應

退還申挖單位。 

第三條  道路修復費用，以項目單價分別乘以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或第二項之修復面積計費。 

  前項項目單價如附表。 

  挖掘破壞之道路設施，未屬前項附表內所列性質者，其修復

所需費用，由申挖單位及管理機關以協議方式處理。 

第四條  道路修復面積如下： 

一、縱向挖掘道路修復面積： 

 (一)路幅寬為六公尺以下者，按挖掘長度乘以全路幅寬度

計算修復面積。但挖掘長度在四公尺以下者，按四公

尺乘以全路幅寬度計算修復面積。 

 (二)路幅寬逾六公尺者： 

1、依道路劃設之標線為修復單位，挖掘範圍位於路肩

未跨越路邊線者，按挖掘長度乘以路肩寬度計算修

復面積；挖掘範圍位於快慢車道或機車道，按挖掘

長度乘以該車道寬度計算修復面積。 

2、道路未劃設標線者，按挖掘長度乘以全路幅寬度計

算修復面積。 

3、挖掘長度在四公尺以下者，按四公尺乘以本目之1

或之2規定計算修復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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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橫向挖掘道路修復面積： 

 (一)路幅寬為六公尺以下者，按全路幅寬度乘以四公尺計

算修復面積。 

 (二)路幅寬逾六公尺者： 

1、依道路劃設之標線為修復單位，挖掘範圍位於路肩

未跨越路邊線者，按路肩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修復

面積；挖掘範圍位於快慢車道或機車道，按該車道

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修復面積。 

2、道路未劃設標線者，按全路幅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

修復面積。 

三、配合管理機關辦理道路挖掘，並經工程主辦單位出具證

明者，得僅就挖掘範圍回復平整，無須依前二款計算修

復面積面積。 

  道路挖掘未屬前項所列性質者，其修復面積，由申挖單位及

管理機關以協議方式處理。 

第五條  道路挖掘許可費應以其申請挖掘或設施物設置面積，依下列

計算基準計徵： 

一、申請面積在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者，每件收取新臺幣一千

五百元。 

二、申請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且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每

件收取新臺幣二千元。 

三、申請面積逾一百平方公尺且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每

件收取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四、申請面積逾二百平方公尺者，每件除收取新臺幣三千五

百元之基本費外。其逾二百平方公尺部分，以每增加二

百平方公尺加徵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累計。其餘數不足二

百平方公尺者，不予加徵。 

  前項之申請案件屬因設置消防栓、家庭用戶新申裝管線設施

或緊急搶修所提出者，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申請面積在十平方公尺以下者，每件收取許可費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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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元。 

二、申請面積逾十平方公尺，未達五十平方公尺者，每件收

取許可費新臺幣五百元。 

三、申請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者，每件收取許可費新臺幣一

千元。 

          配合管理機關辦理道路挖掘，並由工程主辦單位出具證明者，

得免繳納道路挖掘許可費。 

第六條   申挖單位繳納道路挖掘許可費後，因故未施工者，得請求無

息退還。但可歸責於申挖單位之事由者，不予退還。 

第七條   符合經濟部水利署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自來水延管工程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規定或其他

經管理機關認有必要之情形，經專案核准以繳納道路修復費辦理

者，得減收或免收道路修復費。 

          前項經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自行修復者，應依核准之工

程計畫書辦理修復。 

第八條   為避免緊急危難或因申挖單位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而由管理

機關代為修復者，所需費用應向申挖單位覈實計收。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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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道路修復費用項目單價 

 項次 挖掘位置及管溝回填方式 
修復費用單價 

（元/平方公尺） 

 一 挖掘 AC 路面並以 CLSM（MRC）回填者   五三 O 

二 挖掘 AC 路面並以碎石級配料回填者   七四 O  

三 挖掘土石路肩並以土石料回填者   三 OO 

四 

挖掘水泥混凝土路面並以 CLSM（MRC）

回填者 

一、二 OO 

五 

挖掘地磚人行道並以 CLSM（MRC）回

填者 
一、一五 O 

 

 


